
证券代码：000430 证券简称：*ST张股 公告编号：2025-068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及子公司重整计划获得法院裁定批准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提示：

2025 年 12 月 16 日，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

“张旅集团”或“公司”）及全资子公司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大庸古城”）分别收到湖南省张家界市中级人民法院

（以下简称“张家界中院”或“法院”）送达的《民事裁定书》，张

家界中院裁定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

划》（以下简称“《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大庸古城重整程

序。

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及大庸古城将进入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决策，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以下简称“《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

项》等相关规定，现将相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情况概述



2025 年 12 月 16 日，公司及大庸古城分别收到张家界中院送达

的《民事裁定书》，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

及大庸古城重整程序。

二、《重整计划》内容

具体内容详见公司同日披露的《重整计划》。

三、《民事裁定书》主要内容

（一）（2025）湘 08 破 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本案重整

计划草案已经张旅集团公司各表决组表决通过，表决程序合法且公开、

透明，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务人的后续经营方案依法合规，能够有

效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和保障债权人的整体利益，具有可行性，具

备法定批准条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准许。依照

《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裁定如下：

一、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二）（2024）湘 08 破 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本院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第一款规

定，各表决组均通过重整计划草案时，重整计划即为通过，本案重整

计划草案已经大庸古城公司各债权人表决组表决通过，表决程序合法

且公开、透明，重整计划草案中关于债务人的后续经营方案等内容依

法合规，能够有效维护相关主体合法权益和保障债权人的整体利益，



具有可行性，具备法定批准条件。管理人的申请符合法律规定，本院

予以准许。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八十六条的规定，

裁定如下：

一、批准《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重整计划》；

二、终止张家界大庸古城发展有限公司重整程序。

四、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对公司的影响

张家界中院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后，公司及大庸古城将进入重

整计划执行阶段，公司及大庸古城负责执行重整计划，管理人负责监

督重整计划的执行。若重整计划顺利执行，将有利于改善公司资产负

债结构及经营状况，提升公司持续经营和盈利能力，推动公司回归健

康、可持续发展轨道，并将会对公司 2025 年度相关财务指标产生积

极影响，具体数据以经审计的年度财务数据为准。

五、风险提示

1.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 条的规定，“上市公司出现下列情

形之一的，本所对其股票交易实施退市风险警示，……（九）法院依

法受理公司重整、和解或者破产清算申请”。因法院已依法受理公司

重整，公司股票已依《上市规则》的规定被实施退市风险警示。如重

整顺利完成，公司将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撤销重整事项相关的退市

风险警示的情形。

2.法院已裁定批准《重整计划》并终止公司及大庸古城重整程序，

公司及大庸古城将进入重整计划执行阶段。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企

业破产法》相关规定，如公司或大庸古城不执行或不能执行重整计划，



法院有权裁定终止重整计划的执行，宣告公司或大庸古城破产。如果

公司被宣告破产，根据《上市规则》第 9.4.18 条的规定，公司股票

将面临被终止上市的风险。

3.公司将密切关注相关事项的进展情况，严格按照《上市规则》

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14 号—破产重整等事

项》的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公司提醒广大投资者，公司指定

信息披露媒体为《证券时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中国证

券报》及巨潮资讯网（网址为：http://www.cninfo.com.cn），公司所

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刊登信息为准，敬请广大投资者谨慎决策，

注意投资风险。

六、备查文件

1.（2025）湘 08 破 4 号之一《民事裁定书》；

2.（2024）湘 08 破 4 号之二《民事裁定书》。

张家界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12月17日


